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入学考试初试实施细则
第一部分    考前准备

第一条  考试时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时间表

	日  期
	时   间
	科     目

	1月9日
	8：30-11：30
（第一单元）
	思想政治理论<MBA综合能力>

	
	14：00-17：00
（第二单元）
	外国语 

	1月10日
	8：30-11：30
（第三单元）
	基础课 <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西医综合、中医综合、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历史学专业基础、数学（农）、化学（农）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法硕联考专业基础
（非法学）、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4：00-17：00
（第四单元）
	专业基础课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法硕联考综合（法学）、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普通动物学与普通生态学、普通生态学与鱼类学>

	1月11日
	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少于6小时的考试科目


第二条  考试科目

一、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分为全国统一考试，联合考试，单独考试以及推荐免试。
硕士研究生招生全国统考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101为科目代码，以下同）、英语一（201）、俄语（202）、日语（203）、英语二（204）、数学一（301）、数学二（302）、数学三（303）、西医综合（306）、中医综合（307）、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311）、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312）、历史学专业基础（313）。

全国联考科目为：数学（农）（314）、化学（农）（315）、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397）、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398）、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399）、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408）、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414）、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415)、法硕联考综合（法学）(497)、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498）。

二、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
各科考试时间为3小时（个别业务课按招生单位要求办理）。

学术型研究生招生初试一般为四个单元。即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满分分别为100分、100分、150分、150分。

教育学、历史学、医学门类设置三个单元考试科目，即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满分分别为100分、100分、300分。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初试科目一般为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四个单元，满分分别为100分、100分、150分、150分（会计硕士各考试科目满分分别为100分、100分、200分、100分）。

临床医学硕士、口腔医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体育硕士初试科目设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三个单元，满分分别为100分、100分、300分。

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初试科目设外国语、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两个单元，满分分别为100分，200分。

从2010年起外国语科目增加一套统考英语试题（即英语二）供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时选用，原统考英语试题名称相应改为英语一。

外国语考试分统考英语一（201）、俄语（202）、日语（203）、英语二（204）和招生单位自命题的外国语语种。招生单位自命题的外语语种仅限于小语种和部分学校外语专业应试的第二外语以及参加单独考试不使用全国统考试题的外语科目，科目代码不同于统考科目代码。

三、单独考试

单独考试是经教育部批准，部分高等院校为部分在职人员自行组织的考试。考试科目可选用统考试题，也可选用学校自行组织的命题。

第三条  考点设置要求

考试地点应设在盟市政府所在地，并选择交通便利、周边环境安静、便于封闭的学校。

为创造良好的考试氛围，考点大门口要悬挂写有考点名称的大字横幅（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区×××考点），考点内需张贴规范性、鼓励性标语，在明显处张贴考点办公室、考场、饮水处、存车处、厕所、医务室、考场分布示意图、《考场规则》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类型及处理办法》等，公布考试科目时间表和司铃时间表等。各服务处所要张贴明显标志。考场外4－6米处划出禁区，并有禁区标志，设专人守卫禁区。考点设立“举报箱”，并公布举报电话，“举报箱”的钥匙要交由本考点纪检负责人保管。

考场门口要张贴考场标志。考场要求明亮透光，门窗完好，便于封闭，桌凳平整便于考生使用。考场内讲台边放一张桌子，供考生存放物品。考场内前后黑板要擦干净，不留任何字迹（要求告知考生的除外），墙上凡知识性的挂图一律摘掉，地面上、桌斗里不许有任何废纸及其他物品，每场一清理。为防止试卷污染和损坏，讲台上放一张桌子，供存放试卷、草稿纸等。

第四条  考场安排要求

每个考场按30人安排。考场内要按考试规定安排座位，课桌要反向摆放（对不能反向摆放的固定桌椅要清空桌斗内物品），考生座位必须单人、单桌、单列，间距80厘米以上（前后左右桌沿之间。长条桌的考场，考生前后左右间距80厘米以上）。考生座位从考场前门入口最近处按座位号从小到大纵向顺序蛇形排列（如下图所示）。课桌左上角贴考生座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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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错误

第五条  考试组织机构

各考区应成立硕士研究生初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人，副组长1－2人。各考点设主考1人，副主考可根据情况设若干人，下设考点办公室。考点办公室有考务、保密、后勤保卫等小组，各组工作职责见第三部分第十一条。考点正、副主考由考区招生办公室聘请。要抽调作风正派、工作认真、组织纪律性强（以本校教学人员为主）的同志参加考试工作。凡有直系亲属参加本次考试的不得参与考试工作。考点正、副主考职责见第三部分第十一条。

考试期间，除自治区选派巡视员外，各盟市也要向各考点选派巡视员检查考试工作。巡视员职责见第三部分第十三条。

第六条  考务人员上岗要求

各考区招生办公室要建立一支政策性强、守纪律、认真负责、熟悉掌握考试程序、比较稳定的监考队伍。在考前要采取多种形式严格培训考务人员及监考员，明确任务和职责。所有工作人员做到：不参加培训不准上岗，不明确职责不准上岗，不掌握规则和程序不准上岗。

每个考场配备主监考员1人、监考员1－2人。监考人员要认真遵守《监考守则》（第三部分第十二条）。

第七条  考前准备工作

各考点要切实做好考生的考前教育工作，考前在考点公布考场分布示意图、考试科目时间表、司铃时间表、《考场规则》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类型及处理办法》等，要通知考生试卷袋由考生自己启封、密封，提前准备好小刀、胶水、2B铅笔、橡皮。要求考生遵守考试纪律、文明应考。考试前一天下午考生应到考点熟悉考试环境，但不得进入考场。

第二部分    考试实施程序

第八条  考试实施程序按下述规定执行：

一、每科目开考前30分钟（第一科为考前35分钟），所有考点工作人员到位工作。两名监考员到指定地点共同领取试卷、答题卡、答题纸、草稿纸等，检查试卷袋是否有破损，核对试卷袋上标明科目是否与本场考试科目相同，核对无误后，于开考前20分钟同行直入考场。并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草稿纸等对号分放在考生的桌面上。
监考员要仔细对照下表，按科目要求给考生发送答题纸和密封签。
以下统考科目不发答题纸和密封签：

	时  间
	1月9日
	1月10日

	上    午
	第一单元
	第三单元

	
	政治理论（101）
	数学一（301）、数学二（302）、数学三（303）、
西学综合（306）、中医综合（307）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311）

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312）

历史学专业基础（313）

数学（农）（314）、化学（农）（315）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398）

	下    午
	第二单元
	第四单元

	
	英语一（201）

俄语（202）

日语（203）

英语二（204）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399）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408）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414）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415）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497）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498）


二、开考前10分钟（第一科为考前15分钟），监考员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场，核对《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指导考生对号入座。
第一科开考前5分钟，主监考员应认真向考生宣读《考场规则》及考试注意事项。

主监考员宣布：请大家注意，现在宣读《考场规则》：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务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务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2、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现役军人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或“军校学员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3、考生不得携带任何书刊、报纸、稿纸、资料、通讯工具（如手提电话、寻呼机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或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只准带必需的文具，如蓝（黑）色字迹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以及铅笔、橡皮、绘图仪器等，或者根据招生单位在《准考证》上注明的所需携带的用具。

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文具、用品等。

4、考生入场后，对号入座，将《准考证》等证件放在桌面左上角上以便核验。考生领到答题卡和试卷后，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的时间内准确清楚地填涂姓名、考生编号、座位号等栏目。凡漏填、错填或字迹不清的答卷、答题卡无效。

遇试卷分发错误及试卷字迹不清等问题，可举手询问；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5、不到规定的开考时间，考生不得拆启试卷。

6、考生迟到15分钟后不准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考试终了后才准交卷出场。

7、考生在试卷、答题纸的密封线外或答题卡规定的地方答题。不准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不准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

8、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不准将试卷、答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9、考试终了时间一到，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或答卷）装入原试卷袋内，并在密封签上签本人姓名后密封。答题卡不许折叠。经监考人员逐个验收无误后，方可逐一离开考场，试卷、答题卡、答题纸（或答卷）和草稿纸不准带走。

10、如发现有替考、使用通讯工具作弊的违规考生，没收《准考证》并取消以后单元考试资格。下一年度不得报考硕士研究生。

11、如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等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并记入违反诚信考试电子档案。

监考员在前面黑板上板书“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监督电话：0471－6522485，本考区监督电话：×××××××。

三、在各科考试前5分钟，监考员应提醒并检查考生根据试卷小信封面记载核对所报考专业、考生编号、考试科目名称、时间是否与《准考证》相符。指导考生填写答题纸封面上有关项目。
四、开考信号发出后，主监考员宣布开始答卷，由考生拆封试卷袋，进行答题。每科考试开考后，两名监考员要逐个检查《准考证》上的考生编号是否与座位号上的一致，考生本人与《准考证》及身份证件上的照片是否相符。若有问题，立即查明，予以处理。

五、监考员在每科考试开考15分钟后，对缺考考生应在考生情况汇总表和缺考考生试卷信封正面明显处注明“缺考”字样，并记录缺考考生编号。非经主考批准，监考员不得拆启缺考考生试卷袋，经批准拆封的试卷袋，由考点出具说明函，并经主考签字。所有缺考考生的试卷袋均须寄回招生单位。

六、考试时间终了，考生方可交卷，经验收无误后，逐一出场。
七、监考员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但对于试卷印刷文字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予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时应及时板书当众公布。

八、监考员发现考生作弊时，应立即制止其作弊行为，并做好取证工作和考场记录。如考生无理取闹，影响考场秩序，经主考批准，可终止其考试，并带离考场。

九、考试时间终了前15分钟，监考员应提醒考生注意。终了时间一到，主监考员应宣布停止答卷，督促考生将试卷和答题卡、答题纸（或答卷）装入原试卷袋内并密封。逐个验收无误后，允许考生逐一离开考场。监考员将试卷袋送交试卷收发员验收。草稿纸在每科考试结束后收回，交考区有关负责人封存三个月备查，待考试全部结束3个月以后由考区统一销毁。

十、全部考试结束后3天内，各考区必须将每名考生（含缺考考生）的各科试卷及答卷，集中捆扎在一起，密封在中信封内，再按招生单位进行汇总，并在招生单位寄来的《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考生情况汇总表》的备注栏内注明每一考生的考试情况，与试卷、答卷一起通过机要寄送招生单位。对有缺考、违规、作弊或其他异常情况，考区必须附函说明，并将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违纪记录分别寄考生报考单位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一处。

第九条  备用题上缴

各考区应将统考科目备用试题、分别列出明细并清点好，填写《内蒙古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备用试卷上缴表》（表六），考区盖章、考区负责人签字后以机要形式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一处。

第三部分  有关职责、守则及规则

第十条  考点办公室工作人员职责

考点办公室下设考务组、试卷保密组、后勤保卫组。各小组工作人员职责如下：

一、考务组：负责考点各项设施的布置、考场的安排及考前准备工作，张贴《考场规则》、《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类型及处理办法》、考场分布示意图和考试科目时间表等；负责考试时间（信号）的掌握；负责监考人员的调配和确定每场监考员；负责解决和处理考试中问题并进行试卷的检查和验收；在使用备用试卷时，负责及时将换回来的试卷、答题卡装入袋内，连同《内蒙古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备用试卷启用申请表》（表五）交试卷保密组，不得将试卷传、借给他人；负责检查试卷发放及监考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情况。

二、试卷保密组：负责考点试卷的取送和试卷在考试期间的保管。要求在取、送卷及保管期间，不少于3人，严格履行试卷交接手续。及时收回启用备用试卷后换回的卷、卡，并清点份数。每科考试结束后清点答卷袋和备用卷，交考点办公室。

三、后勤保卫组：及时提供考试所用物品，搞好考点环境卫生，保障考试工作人员的饮水，设立考生饮水处。设立医务室，在考试期间，值班医生不得少于1人。保障考试期间的通讯畅通，电力供应和取、送试卷的交通车辆。安全保卫工作人员要佩带专门的标志，负责考点的安全保卫，制止与考试无关的车辆、人员等进入考点。在考生进入考点时，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件等，及时关闭和开启考点大门。考试空余时间，在考点内巡逻，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考场。

第十一条  考点正、副主考职责

一、必须熟悉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遵纪守法，以身作则。主考负责本考点的全面工作，主持本考点的考务。副主考协助主考工作。
二、负责选聘和培训监考员及本考点的试卷运送、保管、后勤保卫等其他工作人员。
三、负责组织布置考点及考场各项设施，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四、负责本考点备用试卷的管理。如因试卷不完整、字迹模糊、错装等原因须启封备用试卷，须报告本考区主任批准，并由主考、副主考至少2人签名负责。

五、负责本考点违规考生、违纪考务工作人员及偶发事件的处理。

六、负责本考点答卷回收和运送工作。每科考试结束后，组织和验收各考场的答卷，并派专人保管与保卫，按时送到保密室。

七、负责考点的安全保卫及医疗、后勤保障工作，切实组织好安全保卫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重大问题要立即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考区主任。考试期间，正、副主考不得离开考点
八、考试组织混乱，考场纪律松驰，不按规定程序、时间完成考试任务，造成后果的，考点正、副主考要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二条  监考守则

一、监考人员须佩带“监考证”。在考点主考领导下，主持本考场的考试，维护考场秩序，严格执行考试实施程序，如实记录考试情况，保证考试正常进行。

二、对考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宣读《考场规则》，宣布考试注意事项。

三、检查考生《准考证》及规定的其他证件，督促考生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等，并进行核对，发现填涂错误，应要求其改正。

四、监督考生按规定答卷，制止违纪舞弊行为，并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做好相关工作。

五、考试中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主考。

六、制止非本考场考生和除主考、副主考、督考员、巡视员外任何人员进入考场。

七、遵守监考纪律，不擅离职守，不做与监考无关和影响考生答卷的事情（吸烟，打瞌睡，阅读书报，聊天，抄题、做题、念题等）。不检查、不暗示考生答题。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时间。

八、考试期间，不得将手机、寻呼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场。不得以任何理由把试卷、答卷和草稿纸带出或传出考场。

九、要爱护、关心考生，发现考生有身体不适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考场外的流动监考员陪同考生去治疗，不能坚持考试的，应说服考生停止考试。

十、考前、考后检查、清理考场。

第十三条  巡视员职责

一、巡视员是自治区教育纪工委、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与盟市教育局派往考点的巡考工作人员，在当地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监督考点做好考试工作。

二、要认真学习《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实施细则》，熟悉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实施程序。

三、应在考试前两天到达考区，要参加考点监考员培训会议，检查答卷库及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检查试卷保管及使用情况和考试组织实施情况。

五、要检查监督监考员抽签情况，监考员施考过程，就监考员不作为行为，进行重点检查。

六、检查答卷整理过程，邮寄过程。

七、有责任与考点主考研究解决考试过程中的问题。如在讨论时与考点有不同意见或遇重大问题，应及时向上一级招生部门汇报。

八、要坚持原则，模范执行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坚守工作岗位，敢于抵制和反对不正之风。

九、自治区派出的各巡视小组组长要将巡视报告在巡视结束后一星期内报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一处。

第四部分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类型及处理办法

第十四条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类型及处理办法
（由各考点张贴）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类型及处理办法

	违规行为类型
	处理办法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5、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6、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7、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9、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4、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的；□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7、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9、其他作弊行为。
	各科考试成绩无效

	□1、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2、评卷过程中被发现同一科目同一考场有两份以上（含两份）答卷答案雷同的；□3、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4、考务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5、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1、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2、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3、威胁、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4、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终止该科目考试，各科考试成绩无效

	□1、雇人代考（包括通过互写姓名的方式）；□2、替考、帮考（通过传抄方式）；□3、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作弊；□4、群体性舞弊。
	终止该科目考试，各科考试成绩无效。在校学生，由所在学校给予其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教育系统在职工作人员，由用人单位给予其党纪或政纪处分（考点不做处理）。


考试违规事实代码表

违纪：

5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5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5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5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55、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56、未经考务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57、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5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59、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作弊：

6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6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6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64、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的；

6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6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67、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6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69、其他作弊行为。

71、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72、评卷过程中被发现同一科目同一考场有两份以上（含两份）答卷答案雷同的；

73、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74、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75、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其他违规：

81、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82、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83、威胁、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

84、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违规考生信息数据库结构

文件名 : 年份 (2 位 )+ 省份代码 +CXJL.DBF
	序号
	字段名
	类 型
	宽 度
	说    明

	1
	SFZH
	C
	18
	考生身份证号

	2
	KSH

	C
	20
	考生编号(左对齐)

	3
	XM
	C
	24
	考生姓名(字间不空,左对齐,缺字用??表示)

	4
	XBDM
	C
	1
	性别代码:1一男,2—女

	5
	CLJDSBH
	C
	24
	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编号

	6
	KSLBDM
	C
	1
	考试类别代码: 3 

	7
	KSSJ
	C
	12
	考试时间:年4位+月2位+日2位+时2位+分2位

	8
	KMDM
	C
	3
	录入违规考试科目代码

	9
	KSKMMC
	C
	24
	考试科目名称

	10
	WGLXDM
	C
	1
	违规类型代码:1一违纪, 2一作弊,3一其他违规

	11
	WGSSDM
	C
	2
	违规事实代码:违纪51-59,作弊61-69、71-75,其他违规81-84；详见考试违规事实代码表

	12
	WGSS
	C
	254
	违规事实简要说明(取自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相关内容) 

	13
	WGCLDM
	C
	1
	违规处理代码:1—取消单科成绩,2—当次报名考试各科成绩无效,3一其他处理结果

	14
	WGCL
	C
	254
	违规处理结果(取自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相关内容) 

	15
	BZ
	C
	254
	备注


第五部分  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

第十七条   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如下表：
	偶发事件
	处  理  办  法

	
	监 考 人 员
	考 点 主 考

	1、考生坐错位置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报告考点主考
	责成有关人员立即查明考生的确切位置，安排考生进场应试。

	2、考生忘记带或遗失《准考证》、“居民身份证”
	无《准考证》或“居民身份证”不得进入考场
	该考生按缺考处理

	3、确认考生与《考场核对清单》的照片不符
	仔细核对核查有关证件，确系替考的，记入《考场报告单》，《违规考生记录表》、通知流动监考员将违规考生带到滞留室。
	指定纪检人员进一步核实情况，安排工作人员场外摄取考生照片，按考试作弊相关条款处理；可让考生写下自述，并签名按手印留存备查，《违规考生处理决定书》一定要寄给考生本人。

	4、考生拆启时将试卷袋撕坏或割错，用一张密封签无法密封
	先让考生答题，将情况向考点主考汇报。
	由考点把本人签名的“内蒙古教育考试中心印”密封签加封。

	5、试卷启封前，发现试卷袋口或密封有异常迹象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与监考员共同将异常情况记录在案后，将有问题试卷交还试卷保密室，封存备查，立即上报自治区考试中心。属统考课的启用备用卷，并记入《考场报告单》。

	6、试卷启封前，发现所发试卷与考试时间和科目不符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属统考课的需经主考同意启用备用卷，属业务课的立即与保密室联系，将应考试试卷送达考生。立即上报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7、统考试卷启封后，发现内装试卷与所考科目不符或有缺页、漏印、重印、损坏等情况
	立即报告考点主考，由监考人员核实后，立即装入试卷袋内密封。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派未接触装错科目试卷的机动监考员接替该监考员工作，立即启用备用卷，对接触该卷的有关人员采取隔离考试措施，直至错装试卷科目考完为止。立即上报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如影响考试时间，经自治区同意可补足延误时间。将情况如实记入《考场报告单》。


	偶发事件
	处  理  办  法

	
	监 考 人 员
	考 点 主 考

	8、自命题试卷启封后，发现内装试卷与所考科目不符，或有缺页、漏印、重印、损坏等情况
	先稳定考生情绪，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并将招生单位、考试科目、考试时间以及错误情况等如实记入《考场报告单》。
	考试期间试卷不做处理，将情况如实记入《考场报告单》，考生本人如实填写情况说明，装入试卷袋内密封。考试结束后，考生等待招生单位与之联系补考，所需费用由招生单位承担。

	9、试卷中发现试题明显错误且无勘误表
	不作回答，立即报告考点主考。
	属统考课的将情况上报，得到更正通知后及时更正；在未得到更正通知前，维持原状。属业务课的，将情况如实记入《考场报告单》。

	10、发现考生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
	在考前提出要求，开考后仍不交送指定地点的，所带物品应予暂扣并如实记入《违规考生处理决定书》、《违规考生记录表》和《考场报告单》，并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类型及处理办法》，提出处理意见。
	核实具体情况，并在《违规考生记录表》和《考场报告单》上签名。

	11、考生发生晕场、疾病的情况
	报告考点主考。经简易治疗能坚持本场考试的，鼓励其坚持应试；难以坚持者，允许其退场治疗。
	指挥和监督医疗组予以就地治疗或送至就近医院治疗。实行隔离治疗，所误时间不补。

	12、个别监考人员发生晕场、疾病情况
	报告考点主考。
	及时安排治疗，并马上安排机动监考员接替该监考员工作。

	13、考场内部发生喧哗
	予以制止，按违纪处理。制止无效的，终止其继续参加该科目考试。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报告单》、《考生违规记录表》、《违规考生处理决定书》，并报告考点主考。
	根据情节，进行相关处理，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


	偶发事件
	处  理  办  法

	
	监 考 人 员
	考 点 主 考

	14、考场秩序遇到外来干扰
	尽力排除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
	如无法排除，则请有关部门协助处理并向上级报告。

	15、考生未经允许退出考场又重返考场答题
	予以制止。制止无效的，按违纪处理，如实记入《违规考生记录表》、《违规考生处理决定书》和《考场报告单》并报告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并在《违规考生记录表》和《考场报告单》上签名。

	16、考生在答卷上书写的姓名、考生编号与考生本人不符。
	姓名不符的，按替考处理；如姓名正确而考号不符，提醒考生改正，如不改正，按违纪处理。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违规考生记录表》、《违规考生处理决定书》和《考场报告单》并报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并在《违规考生记录表》和《考场报告单》上签名。

	17、考生无意弄脏与损坏试卷、答题卡或答题纸，要求更换
	向考点主考申请备用试卷或答题纸，并记录。
	核实情况，统考试题可启用备用试卷、答题卡，业务课答卷的可更换一份答题纸，但不补因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

	18、考生将试卷、答卷或答题卡带出考场
	尽力追回，按违纪处理，记入《违规考生记录表》、《违规考生处理决定书》和《考场报告单》。
	核实具体情况，并在《违规考生记录表》和《考场报告单》上签名。

	19、考生因特殊情况需上厕所的
	报告场外流动监考人员
	由场外同性别流动监考陪同前往，且要认真监督。

	20、非人为因素及自然灾害影响考试的
	
	立即上报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21、未列入本办法中的偶发情况
	立即报告考点主考。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或上报，请示处理意见。


第六部分  有关表样

表一：

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违规考生处理决定书

（考区留存）

                   №：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生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违规应试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违规行为（填背面编号）：                         

违规证据：                                                              

考试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达人签字：                                    2010年    月    日    时    分

（考试结束后，此存根连同违纪证据统一交本考点主考，由各盟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保存）

	


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

                    №：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 于      年      月        日上（下）午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因你的行为（见背面方框内划“√”处）已构成了考试违规。现依据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18号令）第五至十条，作出以下处理（见方框内划“√”处）的决定。

□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本次考试的各科考试成绩无效，下一年度不得报考；

□终止你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本次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

考生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如对本决定不服的，考生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有权向有关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或报考单位的主管部门以书面形式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以及相应事实、理由和证据。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处理部门盖章

                                                  2010年    月    日
	违规行为类型及代码
	处理办法

	□5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5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5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5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55. 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56.未经考务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57.将试卷、答卷、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5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59.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6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6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6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64.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的；□6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6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67.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6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69.其他作弊行为。
	各科考试

成绩无效



	□71.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72.评卷过程中被发现同一科目同一考场有两份以上（含两份）答卷答案雷同的；□73.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74.考务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75.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81.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82.拒绝、妨碍考务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83.威胁、侮辱、诽谤、诬陷考务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84.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终止该科目考试，各科考试成绩无效


表二：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初试违规考生记录表

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点代码：                          考点名称：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报考单位：                      违规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                       
考点（主考）签名：                                                              

联系人：                    电话（加区号）：                                    
	考

生

违

规

事

实
	监考员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已经阅知上述违规记录的内容。考生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处

理

依

据

和

意

见


	考区盖章

年　　月　　日


注：１、此表一式三份，由考点填写。一份随“报考攻读硕学位研究生考生情况汇总表”一起寄往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单位；一份寄往考生报考单位所在省级招办备案；一份由考点留存备查。

　　２、考生如拒绝签名，监考人员与考点主考签字后有效。

表三：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场报告单

	考  点
	
	考场号
	
	起止座号
	

	主监考员
	
	监考员
	

	考试时间
	2010年1月       日       午

	考生情况
	应到______人，实到_____人，缺考______人。

缺考考生姓名及座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场情况记录
	主监考员：_____________ 监考员:：_________、__________

                                                  2010年1月_____日______午

	考点主考意见
	考点主考：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年1月   日


备注：此报告单由各报名点留存。

表四：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
违规考生考场情况汇总表
考点代码：               考点名称（盖章）：             考场编号：        

监考员签名：           、                考点负责人签名：                

	序号
	考生编号
	违规考
生姓名
	报考单位
代码及名称
	违规考试科目
代码及名称
	违规情况记录
	备注

	
	
	
	
	
	
	

	
	
	
	
	
	
	

	
	
	
	
	
	
	

	
	
	
	
	
	
	

	
	
	
	
	
	
	

	
	
	
	
	
	
	

	
	
	
	
	
	
	

	
	
	
	
	
	
	

	
	
	
	
	
	
	

	
	
	
	
	
	
	

	
	
	
	
	
	
	

	
	
	
	
	
	
	

	
	
	
	
	
	
	

	
	
	
	
	
	
	

	
	
	
	
	
	
	


注：本表一式两份，考试结束后一份交考区存档，另一份考点留存。

表五：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备用试卷启用申请表
考点名称（盖章）：
	科目名称
	      

	考场编号
	

	启用份数
	

	启用时间
	2010年1月     日     午　　 时     分

	启用原因：

监考员签名（2人以上）：



	主考或副主考签名
	


注：1.本表由监考员填写，由流动监考员传递给考点办公室主任审核，并经主考或副主考签名后，随同备用试卷一并转交监考员。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于考试结束汇总后报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一处备案，另一份由考点留存。

表六：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备用试卷上缴表

考区名称（盖章）：

考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序号
	备用卷

科目名称
	备用试卷袋数量
	备用试卷袋

密封情况
	备注

	
	
	
	
	

	
	
	
	
	

	
	
	
	
	

	
	
	
	
	

	
	
	
	
	

	
	
	
	
	

	
	
	
	
	

	
	
	
	
	

	
	
	
	
	

	
	
	
	
	

	
	
	
	
	


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于考试结束后和备用试卷（不含招生单位自命题试卷）一起报内蒙古教育考试中心考务一处备案，另一份由考点留存。

表七：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全保密工作报告要求
	序号
	报告内容
	上报人
	报送对象
	报送电话
	上报形式
	上报时间及相关要求

	1
	各盟市招办、各招生单位考试值班安排
	各盟市招考办、各招生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一处
	0471-6513167
	书面报告（签名盖章），同时通过电子邮件报信息中心赵志贇（zzy@zsks.cn）
	12月20日前上报。内容包括值班人员、值班电话（办公电话、手机、传真）、值班安排等。

	2
	试卷等材料的接收情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接收考试材料当日上报。内容包括收到考试材料的种类、数量、包装情况等。

	3
	试卷的考前保管情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每天20：00前报一次；若发生异常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报告。

	4
	考试实施的情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每天12：30前和18：30前各报一次。若发生失、泄密或大规模的舞弊事件，必须在发生事件的第一时间报告情况。


表八：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点设置表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考点数：　　考场数：　　巡考人数：　　监考人数：　　　　　　　　　　年　月　日

	考点所在区
	考点名称
	报考

人数
	考场数量
	考点负责人
	考点值班电话
	考点传真电话

	
	
	
	
	
	
	

	
	
	
	
	
	
	

	
	
	
	
	
	
	

	
	
	
	
	
	
	

	
	
	
	
	
	
	

	
	
	
	
	
	
	

	
	
	
	
	
	
	


注：各盟市考试中心（招考办）、各设考点的招生单位于12月30日前通过传真（0471-6513167）和电子邮件（zzy@zsks.cn）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考务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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